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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乡乡医医今今年年起起享享受受生生活活补补助助啦啦
将按工作年限每满1年每月20元的标准发放

为妥善解决好老年乡村医生的生活补助问题，改善
民生，化解矛盾，推动医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济阳县卫
计局乡村医生身份和补助年限认证工作正在开展。据了
解，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乡村医生,按照工作年限每满1年
每月2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

老乡医须年满60周岁且符合相关规定
近日，济阳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下发了《关于印发济阳县乡村
医生身份和补助年限认证工作实
施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

《通知》中规定，此次补助的对
象要求认证者现为济阳县户籍，建
国后至2011年6月30日已进入或曾
在济阳县村卫生室连续从事乡村
医生工作满1年(含1年)以上；自
2015年1月1日开始，年满60周岁且

离开村卫生室岗位。
“户口由省内其他县(市、区)

迁入的符合条件的人员，应向户口
所在镇(街道)申请，由户口所在镇
(街道)协调其原工作所在乡(镇、
办事处)做好调查取证、认证和公
示工作。”卫计局相关负责人说，凡
符合上述条件的在岗乡村医生，应
根据实施意见规定2个月内办理离
岗手续，即可享受本实施意见规定
的待遇。

据了解，乡村医生存在原为济
阳县户籍现已经迁出的、已被国家
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录用的、2011年
7月1日及以后进入村卫生室执业
的、本意见实施前已经去世的、因
刑事犯罪或违反国家政策法规被
辞退、解聘、开除的，不得列入补助
范围。

“认证工作时间范围为1949年10
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之间的工作
经历。”该负责人说。

须进行身份认证和补助年限认证
据了解，申请认证乡村医生身

份和补助年限的人员，须提供原始
物证材料。包括原卫生行政部门颁
发的乡村医生证书、乡村医生执业
证书、乡村医生资格证书、执业医
师证书、执业助理医师证书以及其
他能够证明其从业活动的物证，由
镇(街道)相应的工作机构查验核
实并复印、照相存档，作为调查取
证的主要依据。

据了解，申请人2004年1月1日
前的工作经历，物证材料不足的，

还须提供符合规定条件的证明人
名单，一般不少于3人。

“证明人须具备完全行为能力；
与所调查乡村医生没有三代以内直
系血亲关系；公平正派，在本村(居)
有一定的声望和公信力。”该负责人
说，其中一名应为与该乡村医生同
时期在岗工作的乡村医生或卫生院
职工，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各级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

同时，证人需要签订承诺书，
并就证明证言承担相应责任。

据悉，乡村医生补助年限的认
证原则上以原卫生行政部门注册
登记时间为准，因组织和政策原因
未纳入注册登记管理的，申请人可
按当地规定提供有关证据证明其
工作经历及年限。

“乡村医生补助年限的计算，
以其自1949年10月1日至2011年6月
30日期间在山东省境内村卫生室的
实际在岗工作时间确定，剩余不满一
年的按一年计算。补助年限一经认
证，不得修改。”该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杨擎

工作年限每满1年每月发放20元
据了解，对符合认证条件的老

年乡村医生，将按照补助年限每满
1年每月2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
助，剩余不满一年的补助年限按1
年计算。

卫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补
助年限的计算，以乡村医生于1949
年10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
的实际工作时间确定。”

“上述规定自2015年1月1日执
行。”该负责人说，2015年1月1日已

超过60周岁且离开村卫生室岗位
的乡村医生，自2015年1月起开始
享受生活补助。2015年1月1日以后
年满60周岁且离开村卫生室岗位
的乡村医生，自达到60周岁的次月
起享受生活补助。

《通知》要求，按照济南市卫
生计生委、财政局、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关于解决
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问题的实
施意见> 的通知》(济卫农卫发

〔2015〕1号)文件精神，老年乡村
医生生活补助所需资金由各级
财 政 负 责 统 筹 ，以 县 级 财 政 为
主，市、县(市、区)财政按比例负
担。济南市财政与济阳县财政按
照4:6的比例负担。

据了解，经最终认证核准符合
条件人员生活补助的发放工作，由
济阳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所属
社保经办机构承担，统一使用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发放渠道。

各镇卫生院正积极开展乡村医生身份和补助年限认证。
本报通讯员 王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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